办理方式：面复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记：A

即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对区第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第195号

建议的答复

秦世伟代表：

您在区第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关于“探索安置小区物业自管模式”的建议，我局已收悉，根据您的建议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指导街道深入回迁安置小区调研，梳理出开展物业自管在政策解读、人员组织、资金筹备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，组织专业力量，为小区提供一对一的政策指导与技术支持，帮助小区居民明确自管流程与规范。

二、整合业主力量：社区居（村）委会联合小区热心业主，通过张贴公告、举办业主大会、上门沟通等方式，广泛宣传物业自管的优势，动员业主积极参与自管工作。依据小区实际情况，划分不同的自管工作小组，如环境卫生组、设施维护组、安全秩序组等，让有相关经验或特长的业主各尽其能，形成有效的管理合力。

三、指导熟悉物业管理的专业人员，参与小区自管协商会议，引导业主围绕自管规则制定、费用收取标准、人员分工等关键问题展开讨论，确保协商过程公平公正、合理有序。在协商过程中，充分尊重每一位业主的意见，对争议较大的问题，提供多套解决方案供业主选择，以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。
四、将物业公司管理经营纳入监管范围，若小区此前已引入物业公司，或是在自管过程中仍需部分专业物业服务，居委会或村委会应将物业公司的管理经营活动纳入监管范畴。建立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机制，检查内容包括物业服务质量、收费合理性、维修及时性等，督促物业公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服务义务，对不达标的服务提出整改意见，保障业主权益。
通过推行物业自管模式，让安置小区居民真正成为小区管理的主人，提升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，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，有效提升居民服务水平、加大物业投入力度、促进社区深度融合，及时化解社区内部纠纷，营造和谐有序的社区环境，为即墨区城市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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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发领导
承办人及电话：胡崇强  8855659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抄送：区政府政务督查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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